

申请科室：               报告号：                       数量：
此项参数不存在以下情况：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 
(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 
(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是否使用试剂耗材：□是      □否      
产地： □国产  □进口       国产同类设备生产企业类型：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及以下 
是否属于计量器具：□是，首次计量鉴定由供应商负责      □否
是否需要场地改造：□无     □需要改造内容：
申请科室负责人：

撰写人（初审）签字：                       复审签字：                       终审签字： 

医工科负责人：                                                              时间：  
结构性检测服务要求
1． 规格参数要求：
1. [bookmark: _GoBack]服务要求：对我院第一住院楼第二、三、四层进行主体结构安全性鉴定。
2. 资质要求：须具有省级以上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检测范围需包含主体结构工程检测、地基基础检测、钢结构检测、见证取样检测；须具有认监委或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计量认证证书（CMA）且证书合格、有效。
3. 对以下轴段主体结构安全性进行检测鉴定：
1) 第二层2-3～2-9/2-H～2-I轴段、2-9～4-3/3-A～3-G轴端、2-3～2-4/2-G～2-I轴段、2-9～4-3/3-B～3-F轴段及4-1～4-2/4-A～4-G轴段；
2) 第三层2-3～2-9/2-H～2-I轴段、2-9～4-3/3-A～3-G轴端、2-3～2-4/2-G～2-I轴段、2-9～4-3/3-B～3-F轴段及4-1～4-2/4-A～4-G轴段；
3) 第四层2-3～2-4/2-G～2-I轴段、2-9～4-3/3-B～3-F轴段及4-1～4-2/4-A～4-G轴段。
4. 对上述所说主体结构进行现场数据采集后，依照改造后使用功能建立模型验算，最终对上部轴段内构件的安全性进行评级。
5. 技术负责人要求：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专业类别为（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项目负责人：具高级工程师职称且专业类别为（建筑物结构检测类相关专业）。
6. 检测周期：10天
7. 检测完成后须出具合法有效并加盖检测单位公章的检测报告。


                                                                                                        
